東海大學○○學系教師升等教學、研究、服務及輔導成績統計表
（供系教評會使用）
115.03修訂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擬升等職稱：□助理教授 □副教授 □教授
	
	研究
	教學
	服務及輔導
	同意
	不同意
	□達2/3同意



□未達2/3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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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平 均
	
	
	
	升教授教學、研究、服務單項需達80分；副教授、助理教授單項須達75分
（請各系檢視系級教師升等審查要點是否規定）

	權  重
得  分
	×研究%
	
	×教學%
	
	×服務及輔導%
	
	總分：
(符合升等教授85分/副教授80分/助理教授75分規定)


□ 通過     □不通過
· 升等案各職級研究、教學、服務及輔導權重比例如下：擬升「教授」者：研究50%、教學30%、服務及輔導20%；擬升「副教授、助理教授」者：研究40%、教學30%、服務及輔導30%。
· 每位教評會委員依前項分配比例進行綜合評審，其滿分為一百分，計算至小數第一位；升等教授者須達八十五分(含)以上、副教授者須達八十分(含)以上、助理教授者須達七十五分(含)以上。
